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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闭幕
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新华社香港5月26日电 香港市民
积极踊跃支持全国人大涉港国安立法。
截至 5 月 26 日晚 9 时，共有超过 110 万名
市民参与街站和网上联署的“撑国安立
法”签名行动。

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于
5 月 24 日发起签名行动，行动将持续至
31 日 。 三 日 来 ，在 香 港 多 区 设 置 街 站
2005 个/次，收集到逾 73 万个市民现场
签名及逾 40 万个网上签名，共有近 114
万名香港市民表示支持。

当日，多位特区政府官员也到街站
参与签名，呼吁市民支持涉港国安立法，
停止“黑暴”和“揽炒”，让香港早日重回
正轨。他们为街站义工朋友们打气加
油，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情绪高涨。

据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
介绍，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

司司长陈茂波及公务员事务局、政制及
内地事务局、环境局、食物及卫生局、民
政事务局、劳工及福利局、保安局、运输
及房屋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等部门主
要官员当日均到街站签名。

联合阵线表示，只要我们上下谨守
岗位，坚决撑国家安全立法，香港社会就
可以拨开云雾，再见青天。

“签名行动还有 5 天，请尚未签名的
市民踊跃参与，齐撑国安立法！”联合阵
线发言人呼吁市民通过签名行动凝聚力
量，保障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稳定繁荣，
让社会重回正轨，让广大市民安居乐业。

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由
全港各界人士及团体、企业于 5 月 24 日
成立，旨在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堵塞香港
国安法律漏洞，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港人安居乐业。 5月24日，香港各界“撑国安立法”联合阵线发起签名大行动。新华社发

逾110万香港市民齐撑国家安全立法
■ 相关新闻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5 月 28 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
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大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家主席习
近 平 签 署 第 45 号 主 席 令 公 布 这 部 法
律。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
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
行主席栗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执行主席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
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武在主席台执
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
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6 人，出席 2886
人，缺席 70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 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
年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 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
点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民法典。民法
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
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的 决 议 ，决 定 批 准 关 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 2019 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中央预
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来常委会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个阶段的主要任

务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冯
忠华辞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
务的请求的决定。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已经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民主、团结、
求实、奋进的大会。会议高度评价过去
一年多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代表们一致
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党中央决策
部署，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乘风
破浪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
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用 1 个多月
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 2 个
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
个位数以内，用 3 个月左右时间取得疫
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
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对今后一个阶段的

工作作出部署。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大
会精神，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完
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
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性立法，必将
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提供更加完备的民事法制保障。

栗战书指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是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符
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符合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
本利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依法制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法
律，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确
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下午 3 时 35 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闭幕。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结束。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5 月 28 日
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高票
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
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会场内响
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是“一国两
制”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大事，充分体现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坚
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对香
港整体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坚决
维护和最大关切。

决定分为导语和正文两部分。导语
中指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案）》的议案。会议认为，近年来，香
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风险凸显，“港
独”、分裂国家、暴力恐怖活动等各类违
法活动严重危害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
完整，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公然干预香
港事务，利用香港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
全的活动。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居
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第
十四项、第十六项的规定，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
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决定正文部分共 7条。
决定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针；强调采取必要措施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
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决定阐明国家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
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
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决定明确规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
任；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尽早完成
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
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
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
活动。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
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
制；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
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

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
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应当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
家安全职责、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依法禁
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情况，
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
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
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
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
决定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上述
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
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